附件
疏附县人民政府关于SFBQ1001B2025037号
地块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依据征收土地预公告、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现将拟定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位于吾库萨克镇托万克吾库萨克（7）村4组范围内，拟征收面积为311.43亩国有土地，具体土地权属、土地面积、地上附着物以实地调查结果为准。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拟征收土地目的为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
三、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情况，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
拟征收吾库萨克镇托万克吾库萨克（7）村4组集体所有土地311.43亩。其中：宅基地：61.96亩，耕地：220.17亩，林地：9.69亩，其他：19.61亩。
[bookmark: _GoBack]四、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国有农用地的参照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标准执行）
根据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重新公布自治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新自然资规〔2024〕1号）、疏附县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实施疏附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的规定。
(二）青苗补偿标准
根据《关于印发<疏附县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疏政办发〔2020〕6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三）地上附着物（林木）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林木）补偿根据《关于印发<疏附县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疏政办发〔2020〕6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四）涉及农村村民住宅和其他房屋补偿标准
涉及农村村民住宅和其他房屋补偿遵照《关于印发<疏附县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疏政办发〔2020〕6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新增被征地农民的参保补贴费用，暂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务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保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29号）、《关于印发<疏附县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疏政办发〔2020〕6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疏附县人民政府
2025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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